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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願選填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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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網首頁 行政處室 輔導室 特殊教育 轉銜甄試





志願選填重點提醒

1. 選填時間：114年5月29日AM.9~6月4日PM.5

2. 使用工具：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。【系統不支援行動裝置(手機、平板)】

3. 選填方式：網路，至多可選72個志願。

4. 分發方式：總成績排序、志願順序分發，無備取制度。

5. 未依規定期間及方式選填志願者，不予分發。

6. 志願選填送出後，不得再要求修改。



我的志願如何選~思考……

想要的

喜歡的

不排斥的

地域:南、
中、北、
東、外島

學校、科
系屬性



我的志願如何選~步驟

拿出自己類組的科系清單

劃掉未達指標限制的科系

依個人喜好排列優先順序

將選好的志願可先寫在草稿表再上平台選填

選填志願時請記得與家長或師長討論!!!

 5/29(AM.9)-6/4(PM.5)選填志願期間可至輔導室操作電腦，
上網選填完畢請自行列印出來留存。



志願選填操作

選填路徑：114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網站

https://cis.ncu.edu.tw/EnableSys/home 考生登入



志願選填操作~考生登入

 首次登入：預設密碼為民國出生年月日共 7 碼，如： 0920101 ，進入之後再設定新密

碼，確認基本資料無誤後進行信箱驗證。

 非首次登入：請輸入自己修改後之使用者密碼。
「忘記密碼」點選，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+「緊急聯絡人姓名」+「確定」，至完成驗
證之信箱收信或完成驗證之手機收簡訊。

 使用預設密碼無法登入請致電承辦單位03-4227151轉分機57148~57150招生組。







小提醒



志願選填操作~考生登入『首次登入』





志願選填操作~考生登入『首次登入』





志願選填操作~(考生登入)考生專區選填志願

系統會跳出『選填志願注意事項公告』，
請詳細閱讀。

確認遵守相關規定後，在「我已詳閱並
同意注意事項」方框內打勾。

點選『關閉』進入志願選填系統。

僅首次選填時會出現。



志願選填操作~(考生登入)考生專區選填志願-注意事項

勾選

關閉



搜尋方式

1.輸入學校名稱

2.輸入系科代碼

3.直接點選「尚未
選填系科名單」
處查找

志願選填操作~(考生登入、考生專區) 選填志願-搜尋校系



1)將滑鼠移至尚未選擇之系
科名單區，點選游標出現
後，拖曳至欲放置的序號中

2)若欲取消，則將該系再次
拖曳回尚未選擇之系科名單

3)欲變更順序，再以拖曳方
式挪移

※4)完成後請拉動卷軸至頁
面下方點選[儲存並下一步]
此儲存為暫存功能，並非確
認志願序

志願選填操作~(考生登入、考生專區) 選填志願-校系選擇排序



1)確實核對志願順序表內容。

2)順序有誤，請拉到頁面下方，點選
[上一步]，回到選填志願頁面，進行
志願異動。

3)確認核對表內容無誤後，點選[儲
存並下一步]，進入確認志願頁面。

志願選填操作~(考生登入、考生專區) 選填志願-順序核對



志願選填操作~(考生登入、考生專區) 選填志願-順序核對(續)

若沒有要立即確認，可先行登出，再次登入系
統後將會呈現以上畫面。 請點選[修改]再次進
入選填志願頁面，完成選填作業。



1)請點選[寄送確認志願驗證
碼]，系統會出現[驗證碼寄
送資訊]，請確認驗證碼寄送
位置(電子信箱或是手機簡訊)

1-1)至信箱收取信件或手
機簡訊，複製驗證碼

2)將驗證碼填入亦可直接複
製貼上。

3)點選[確認完成選填資料，
送出]。

4)再次[確定]。

志願選填操作~(考生登入、考生專區) 選填志願-確認資料




※一旦按下「送出」鍵後，即不得再行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，請務必審慎考量！







志願選填操作~(考生登入、考生專區) 選填志願-確認資料(續)



1)於匯出PDF 檔處下載及列印志願
順序表。

2)[選填志願疑義申請]及[統一分發
結果複查]需檢附「志願順序表」。

志願選填操作~(考生登入、考生專區) 選填志願-列印志願表



 點選[回首頁]，可看見上方顯示「您已確認選填志願！」

 考生亦可以在此下載列印志願順序表。

志願選填操作~(考生登入、考生專區) 選填志願-首頁確認



志願選填~你可以這樣思考

第一類組得分:350

第二類組得分:280

第三類組得分:420

排名約在6-11之間

排名約在8-9之間

排名約在3-4之間

※筆試總成績排序※



志願選填~你可以這樣思考

若是得分低於這些分數，
就準備分科測驗或是……吧!！



6月12日上午10點放榜、 6月12日上午10點放榜、 6月12日上午10點放榜 



錄取通知~6月19日前會收到

未收到，請向錄取學校教務處詢問。

要考114學年分科測驗(7/11-12)，
請填妥「放棄錄取聲明書」，6月25
日前寄給錄取學校。
請依錄取學校規定完成報到程序。

若學測個人申請亦獲錄取，可擇一報到，不用填放棄聲明。



想要再參加身障生甄試者（重考）

有身心障礙證明者，都可以再參加。

僅有鑑定證明者：

8月後有至大學報到

(1)11月報名參加115學年甄試持『高中端鑑輔證明』

(2)要報名參加116學年之後的甄試持『大專校院鑑輔證明』

8月後未曾到大學報到（未繼續升學者）
持『高中端鑑輔證明』+切結書

※還是要依據當年度簡章規定!!!



志願選填時間：

114年5月29日AM.9~6月4日PM.5

就在星期四、就在星期四、就在星期四……

就在星期四、就在星期四、就在星期四、就在星期四、就在星期四、就在星期四、就在星期四



114學年度分科測驗校內登記選考科目
（6月10日截止登記、6/12-13繳費）

https://www.tnfsh.tn.edu.tw/latestevent/Details.aspx?Parser=9,4,32,,,,15967

校網首頁 學生專區 大專院校升學資訊 分科測驗考試

https://www.tnfsh.tn.edu.tw/latestevent/Details.aspx?Parser=9,4,32,,,,15967


請一定要告訴我你最後的去處

06-2371206*704 或是 rc@gm.tnfsh.tn.edu.tw


